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伦理委员会工作程序

一、会议审查工作程序

机构办/科研部/教务部立项审查

指定/授权指定主审委员

审查资料

会议资料发放

宣布会议开始

汇报研究方案、知情同意书等

提问、发表审查意见

解答审查委员的疑问、退场

宣布有利益冲突的委员，告知退场

对项目文件的科学性、伦理性进行讨论并投票

统计投票结果和意见

宣布投票结果

会后审签批件

行政职能部门

秘书 不合格

合格

主任委员

秘书

主任委员

研究者

委员

研究者

主任委员

全体委员

秘书

主任委员

主任委员

会

前

会

上

会

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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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快速审查工作程序

受理送审文件

符合快审标准？

秘书

伦理办公室
否

是

指定/授权指定主审委员

审查送审文件

一致同意？ 会议审查
否

审签批件

发批件给研究者

文件归档

主任委员

主审委员

主任委员

秘书

秘书

是


